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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设计单位项目负责人(以下简称设计项目负责人)是指经设计单位法定代表人授权,

代表设计单位负责建筑工程项目全过程设计质量管理,对工程设计质量承担总体责任的人员。

设计项目负责人应当由取得相应的工程建设类注册执业资格(主导专业未实行注册执业制度

的除外),并具备设计质量管理能力的人员担任。承担民用房屋建筑工程的设计项目负责人原

则上由注册建筑师担任。建筑工程设计工作开始前,设计单位法定代表人应当签署授权书,明确

设计项目负责人。设计项目负责人应当严格遵守以下规定并承担相应责任:

一、设计项目负责人应当确认承担项目的设计人员符合相应的注册执业资格要求,具备相应的

专业技术能力。不得允许他人以本人的名义承担工程设计项目。

二、设计项目负责人应当依据有关法律法规、项目批准文件、城乡规划、工程建设强制性标

准、设计深度要求、设计合同(包括设计任务书)和工程勘察成果文件,就相关要求向设计人员

交底,组织开展建筑工程设计工作,协调各专业之间及与外部各单位之间的技术接口工作。

三、设计项目负责人应当要求设计人员在设计文件中注明建筑工程合理使用年限,标明采用的

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规格、性能等技术指标,其质量要求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及建筑工程的功能需求。

四、设计项目负责人应当要求设计人员考虑施工安全操作和防护的需要,在设计文件中注明涉

及施工安全的重点部位和环节,并对防范安全生产事故提出指导意见;采用新结构、新材料、

新工艺和特殊结构的,应在设计中提出保障施工作业人员安全和预防生产安全事故的措施建

议。

五、设计项目负责人应当核验各专业设计、校核、审核、审定等技术人员在相关设计文件上

的签字,核验注册建筑师、注册结构工程师等注册执业人员在设计文件上的签章,并对各专业设

计文件验收签字。

六、设计项目负责人应当在施工前就审查合格的施工图设计文件,组织设计人员向施工及监理

单 位 做 出 详 细 说 明 ; 组 织 设 计 人 员 解 决 施 工 中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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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不得在违反强制性标准或不满足设计要求的变更文件上签字。应当根据设计合同中约定

的责任、权利、费用和时限,组织开展后期服务工作。

七、设计项目负责人应当组织设计人员参加建筑工程竣工验收,验收合格

后在相关验收文件上签字;组织设计人员参与相关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分析,并

对因设计原因造成的质量安全事故,提出与设计工作相关的技术处理措施;组

织相关人员及时将设计资料归档保存。

设计项目负责人对以上行为承担责任,并不免除设计单位和其他人员的法

定责任。

设计单位应当加强对设计项目负责人履职情况的检查,发现设计项目负责



人履职不到位的,及时予以纠正,或按照规定程序更换符合条件的设计项目负

责人,由更换后的设计项目负责人承担项目的全面设计质量责任。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加强对设计项目负责人履职情况的监管,在

检查中发现设计项目负责人违反上述规定的,记入不良记录,并依照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章实施行政处罚或依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设计项目负责人质量安全

违法违规行为行政处罚(处理)规定见附件)。

附件:设计项目负责人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行政处罚(处理)规定

附件

设计项目负责人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行政处罚(处理)规定

一、违反第一项规定的行政处罚

设计单位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名义承揽工程或将承包的工程转

包或违法分包,依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六十二条规定被

处罚的,应当依照该条例第七十三条规定对负有直接责任的设计项目负责人进

行处罚。

二、违反第二项规定的行政处罚

设计单位未依据勘察成果文件或未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工程设计,依照《建设工程质



量管理条例》第六十三条规定被处罚的,应当依照该条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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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有直接责任的设计项目负责人进行处罚。

三、违反第三项规定的处理

设计单位违反《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对设计项

目负责人予以通报批评。

四、违反第四项规定的处罚

设计单位未执行《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三条第三款的,按照《建设工程安全生产

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规定对负有直接责任的设计项目负责人进行处罚。

五、违反第五项规定的处理

设计文件签章不全的,对设计项目负责人予以通报批评。

六、违反第六项规定的处理

设计项目负责人在施工前未组织设计人员向施工单位进行设计交底的,对设计项目负责人予

以通报批评。

七、违反第七项规定的处理

设计项目负责人未组织设计人员参加建筑工程竣工验收或未组织设计人员参与建筑工程质量

事故分析的,对设计项目负责人予以通报批评。

地方有关法规和规章条款不在此详细列出,各地可自行补充有关规定。


